
新乡县农业农村局 2026新乡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三标段

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

甲方: 新乡县农业农村局

乙方: 新乡市新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新乡县农业农村局 2O26新

乡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三标段 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同意按照以下条款和条件,订立

本合同。

—、合同文本构成 :

(—)本合同条款:

(二)投标文件 :

(三)成交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i

(四 )中标通知书:

(五)成交投标人在评标过程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

(六)本合同附件。

二、作业内容、作业收费标准 :

阝

哏
标的物名称 施药机械 作业区域 服务对象

作物面积

(亩 )

单价

(元 )
金额 (元 ) 备注

合河乡、大召营镇、

翟坡镇、小冀镇小

麦病虫害统防统治

社会化服务三标段

植保无人机

合河乡、大召

营镇、翟坡

镇、小冀镇

小农户 52O00 785 4O8200

规模经营主体 32650 685 2236525

合计 84650 6318525

总金额大写:陆拾叁万壹仟捌佰伍拾贰元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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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

1、 结算方式:供方服务结束后提交下列文件:发票、作业面积确认单、后台监管

凭据,最终结算面积以飞防作业等实施环节的实际飞防作业面积计算后得出。

2、 付款方式:项 目验收合格后根据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结算,—次性付清。

3、 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标段最高投标限价,其中小农户资金占

比不低于 6OO/o。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的资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确保安全生产。

3、 乙方应按照要求服务作业技术标准保证作业质量。                冖
''

4、 自本合同签定之日起开始作业,在 15日 历天内完成飞防作业服务。

5、 乙方与农户出现纠纷时,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处理,直至农户签字确认为止。

五、违约责任 :

1、 任何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殇

2、 任何一方不得变更作业合同,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驷
簸
卜

3、 乙方女口果有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的,—经核实,扣除其协议内所有财政补贝占  衫谶哆
资金。

4、 因不可抗力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遭受

不可抗力的—方如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的,应当自不可抗力消除之日

起 5日 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于通知对方之日起 2O日 内,向对方提交导致其全

弩
丿¤

法Δ
臼
备且
⌒
囗贝人作
慨
 姗
业
 
 

’

作

 
好

展

 
良

开

 
态

占
灬
 
状

地

 
术

业

 
技

作

 
机

的

 
人

宀疋

 
无

指

 
保

`
万

 
植

甲

 
的

到

 
务

时

 
服

准

 
业

求

 
作

要

 
入

同

 
投

Δ
囗 
 
 
江灶

按

 
保

要

 
要

`
万

 
 
`
万

乙

 
乙
 
~

1
 
 
 
2

2/3



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的合法证明。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当气象部门核定

的五年—遇的恶劣天气,五级以上地震。

六、其他事宜:

1、
—方变更通讯地址或联系方式,应自变更之次日通知对方,否则变更方对由此

造成的—切后果承担责任。

2、 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商—致可另签定补充协议,其法律效力同本合同。

3、 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向新乡县人民政府,也可向人民法院提出仲裁或诉讼。

本合同于 刀彬  年 午 月 /彡  日签订,自 签定之日起 生效。

本合同—式 觞  份,甲 、乙双方各 垒  份。

农业农村局 乙方:(公章)新乡市新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电话 :

开户银行 :

帐号 :

行号 :

日期 : 日年

`

敦
罾
罗

开户银行 :农业银行新乡刘庄支行

巾长墁蚤: 1639O7O1O4OOO285O

行号 :1O3498139O7O

日期:力%年轳 月/‘ 日

濉
 商务中`

丶)` 
 
 
1
`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乡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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